
2001年第 14號號外公告 太平紳士條例 (第 510章)

現公布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業已依據《太平紳士條例》第 3(1)(b)條所賦予的權力，委任下列人士
為太平紳士，由 2001年 7月 1日起生效：

陳章明桝授
陳少嶋女士
陳思堂醫生
陳婉嫻議員
鄭俊平先生
蔡熾昌先生
朱幼麟議員
鍾宇平桝授
許長青議員
許智明博士
高永文醫生
鄺其志先生， G.B.S.
賴錫璋先生
林兆榮先生
林國昌先生
林文輝先生
藍鴻震先生， G.B.S.
劉智強先生
劉長珠女士
劉嘉敏先生
李家松先生
梁馮令儀醫生
羅榮生先生
吳亮星議員
吳思遠先生， B.B.S.
彭耀佳先生
Mr. Jal Soli SHROFF
Mr. Richard Neil STANDING
戴德豐先生
鄧惠瓊桝授
蔡克剛先生
董耀中先生
黃英琦女士
黃澤恩博士
黃志明工程師
黃玉山桝授
胡楚南先生
葉詠詩女士
盛智文先生


